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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工程监理业务培训管理办法

关于印发《公路工程监理业务培训管理办法》的通知
 

质监公字［2004］2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公路、道路）工程质量监督站：

为进一步规范公路工程监理业务培训工作，保证教学效果，提高培训质量，总站修定
了《公路工程监理业务培训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一、公路工程监理业务培训学时规定
二、公路工程监理业务培训备案表

二OO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公路工程监理业务培训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公路工程监理业务培训工作，保证教学效果，提高培训质量，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公路工程监理业务培训是以讲授公路工程监理法规、规范和监理工
作程序、内容及方法等基础理论知识的教学活动。

第三条 培训采用集中脱产的面授方式，每期培训班时间为25个工作日，学时安排应符
合公路工程监理业务培训班学时规定（见附件一），每班学员不得超过90名，培训条件应
满足教学与考试的要求。

第四条 交通部基本建设质量监督总站（以下简称质监总站）负责统筹规划监理业务培
训工作，审定培训教学大纲和教材，管理试卷库，考核认定培训授课单位，核发《公路工
程监理业务培训结业证书》，并对培训工作实施监督。

第五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主管部门质量监督机构为该地区的培训组织单位
（以下简称组织单位），承担培训组织工作，具体负责制定培训计划、委托授课单位、招
收学员、审查学员资格条件并组织实施培训。

第六条 授课单位负责授课教师的组织与教学、协助考试和阅卷工作。
第二章 授课单位、教师与学员

第七条 授课单位应具备下列条件并经质监总站考核认定：
1、具有国家教育部门认可的本科公路工程专业方向教学资格；
2、有满足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师资力量；
3、具有组织教师进行培训授课的专职管理人员；
4、具有采用计算机进行资料管理能力；
第八条 授课教师应具备下列条件：
1、热爱监理业务培训授课工作，具有较强的工作责任心；
2、具有公路工程或工程经济等相关专业中级以上职称，有与监理业务培训课程相应专

业五年以上的高等教育教学经历；
3、具有一定的公路工程监理实践经验；
4、年龄在6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具备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
第九条 参加培训的学员本着自愿原则，向本地区组织单位提出申请并应满足以下条

件：
1、具有工程及相关专业中专及以上学历；
2、参加工作满一年以上；
3、年龄在60周岁以下。

第三章 培训管理
第十条 组织单位举办监理业务培训班，应本着公开、公正的原则面向社会招收学员并

进行资格审查，对符合条件的学员发给培训学习证。培训开始15个日历日前，按附件二的
格式要求向质监总站提交备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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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培训教材应使用质监总站审定的公路工程监理培训教材系列，包括《监理概
论》、《质量监理》、《进度监理》、《费用监理》和《合同管理》五门课程。

第十二条 授课教师须严格按质监总站审定的教学大纲、教材、学时进行授课。每天安
排课时不超过8学时。

第十三条 组织单位须有专人常驻培训班负责管理，不得委托其它单位负责培训组织管
理工作。

第十四条 考勤由组织单位负责、授课单位协助管理。对累计缺课15个学时者，取消考
试资格，不予结业。

第十五条 学员应遵守培训班的各项纪律，协助维护教学秩序，尊敬教师，团结互助，
认真听课，按时完成作业。

培训班应组成班委会，协助组织单位和授课单位加强培训班管理；收集学员对培训班
生活、学习条件、教学质量和对教师教学等情况的反馈意见，并向组织单位和授课单位汇
报。

第四章 考试及证书管理
第十六条 培训结束后统一组织考试。考试设监理概论、质量监理、进度监理、费用监

理、合同管理共五门科目。
考试工作由组织单位负责、授课单位协助。试卷由质监总站在试卷库中随机抽取。
第十七条 学员参加考试须携带身份证和培训学习证。监理业务培训实行闭卷考试，学

员不得有任何违反考试纪律要求的行为，违者依照国家有关职业教育考试管理的有关规定
予以处理。

第十八条 阅卷工作由授课单位负责组织进行，试卷留存12个月备查。
第十九条 学员每门课程考试成绩在60分以上（含60分）为合格，五门课程均合格者将

核发培训结业证书。
第二十条 授课单位应在培训结束后的一个月内，携带学员成绩单（加盖授课单位公

章）和公路工程监理业务培训结业证书报送质监总站审核。
第二十一条 组织单位应会同授课单位建立培训学员学籍档案，并实行计算机管理。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质监总站对各地培训情况进行随机监督抽查。
第二十三条 对不具备办班条件的地区，可由质监总站组织协调培训工作。其它特殊情

况的培训须经质监总站批准。
第二十四条 培训组织单位和授课单位应依照本办法的要求履行各自的职责。对出现无

备案材料开班、学员素质不符合培训要求、违反收费标准、培训管理松散、教学和考试秩
序混乱、阅卷质量差等问题的单位，予以警告、通报批评、暂缓直至取消培训职责的处
理。

第二十五条 培训收费项目及标准参照国家继续教育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质监总站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2004年9月1日起施行，原《公路工程监理业务培训管理暂行办

法》（公监字[1996]095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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